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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9 點整

地  點：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 200 號（福容大飯店）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股數：

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

一、報告事項

1、 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2、 民國一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3、 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二、承認事項

1、 承認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 承認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三、討論暨選舉事項

1、 討論修訂「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

2、 改選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案

四、其他議案

1、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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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說 明：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6-7 頁）。

第二案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說 明：民國一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 8 頁）。

第三案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民國

112 年 3 月 17 日董事會通過如下，且均以現金方式發

放：

1、員工酬勞：新台幣 15,810,368 元。

2、董事酬勞：新台幣 6,775,8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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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

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余聖河會計師、黃泳華會

計師查核完峻，併同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無誤，

請參閱附件一（第 6-7 頁）及附件三（第 9-22 頁）。

二、 敬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61,828,010
元，依據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

四（第 23 頁）。

二、 本次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1.5 元，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 上述現金股利按配息基準日股東持股比例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

公司之其他收入。

四、 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變動，致影響股東配息比

率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按配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

外普通股數量，調整配息比率。

五、 敬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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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董事選任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為配合法令規定及實際需要，擬修訂「董事選任程序」

部份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24-25 頁）。

二、 敬請 討論公決。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案。

說 明：

一、本公司第九屆董事任期已於民國 112 年 5 月 14 日屆滿，

依法應於本次股東常會進行改選，新任董事之任期三

年，自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至民國 115 年 6 月 20 日

止。

二、依公司章程第 13 條規定及本公司民國 112 年 3 月 17 日

董事會決議，本次應選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選任，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六

（第 26-28 頁）。

三、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為之。

四、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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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

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如有上述之競業行為，在無

損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會解除該董事及其

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本次股東常會擬解除董事競業行為之內容，請參閱附件

七（第 29 頁），惟解除對象以實際當選者為準。

四、 敬請 討論公決。

決 議：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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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自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且重創全球經濟活動及日常生活後，各國已紛紛

推動相關經濟紓困方案以降低疫情衝擊，疫情雖因疫苗普及而逐步緩和，民國

111 年初已上升的通貨膨脹卻因烏俄戰爭而急速惡化，促使各國升息規模不斷上

調，造成原物料成本持續上漲，進而侵蝕公司的獲利能力。

綜觀未來亦充斥諸多挑戰，在市場瞬息萬變的情勢中，銘鈺積極拓展新業

務，使民國 111 年營收持續成長，管理團隊並透過製程優化以因應人力成本及原

物料上漲之態勢，故民國 111 年獲利表現均較去年成長。展望民國 112 年，銘鈺

將戮力秉持隨勢而變、創新的精神，發揮集團綜效，以持續創造高價值的思維，

全力因應並面對各種挑戰，穩中求進。

一、經營方針及實施概況

民國 111 年度整體硬碟市場需求疲軟，使銘鈺硬碟機沖壓零組件營收

下滑，然而公司近年積極拓展新業務已逐見成效，且於消費性電子零件及

均熱片相關產品帶動下，精密金屬沖壓業務較去年更加出色；另，醫療塑

膠業務受疫情逐步趨緩而有所回升；再加上自動化業務表現穩定，本年度

合併營收於險峻經濟市場中逆勢成長。雖面臨市場人力成本及原物料上漲

之態勢，經營團隊透過製程優化及商業策略，使整體獲利表現較去年更加

亮眼。

綜上所述，銘鈺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2,275,017 千元，較 110 年度

2,167,903千元成長4.9%；合併營業毛利為485,222千元，較110年度459,964
千元成長 5.5%；合併營業淨利為 166,756 千元、合併稅後淨利為 161,828
千元、合併稅後每股盈餘為 2.10 元、每股淨值為 24.65 元，各項經營績效

表現皆較去年同期成長。

二、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及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項  目 111 年度 110 年度

營業收入 2,275,017 2,167,903 
營業毛利 485,222 459,964 
營業淨利 166,756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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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5,362 -15,045 
本期淨利 161,828 89,217 

三、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1 年度 110 年度

資產報酬率（％） 5.37 3.13 
權益報酬率（％） 8.96 5.23 
占實收資本比率

（％）

營業利益 21.66 16.88 
稅前純益 28.85 14.93 

純益率（％） 7.11 4.12 
每股盈餘（元） 2.10 1.16 

四、研究發展狀況

精密金屬沖壓業務藉由表面處理設備增設及新型模治具之技術開發，

以提升生產技術能力與縮短開發時程，另透過自動化機台的開發導入來強

化產品之競爭性。醫療塑膠業務在新廠房擴建後，除與現有客戶共同開發

新產品外，未來亦將投入其他非醫療產品業務，以擴展產品多樣性。自動

化業務則透過技術精進、引進和培養技術人才，以因應產業日新月異的發

展及創新需求，並持續優化產品結構提升良率及效率，累積技術經驗，精

益求精，以配合業務多元開發。

銘鈺結合上述三項主要業務，以提供高品質之產品與服務為宗旨，透

過集團資源整合滿足客戶需求，因此，除持續耕耘既有業務外，並持續投

資創新及研發，創造高價值的技術服務。

雖然全球經濟與產業的變化仍充滿諸多不確定性，但在同仁、客戶、供應商

及股東們的支持與鼓勵下，公司仍以穩健的步伐維持亮眼佳績。未來除持續拓展

業務追求業績的成長外，我們亦將透過各項管理及製程優化，更專注於獲利能力

的提升，進一步提升企業經濟價值，同時我們將持續秉持永續經營之長期目標，

並履行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之承諾，以不負全體利害關係人的期待。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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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

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余聖河、黃泳華會計師查核完竣，連同

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之議案等，復經本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鑑

核。

此致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孫初偉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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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õ ® :�õ ®
4111 ÜÆÁÂ(BC�(#¾)!�) $ 1,215,935 101 1,156,327 101

4170 ¯�ÜÆ°± 12,369 1 11,568 1

��Í�ÁÂÇõ 1,203,566 100 1,144,759 100

5111 ÜÆ«O(BC�(&)5(�)5(#)5(#�)5�!#$)� 1,017,888 85 984,364 86

Í�²y 185,678 15 160,395 14

Í�³¸(BC�($)5(�)5(#)5(#�)5�!#$)��

6100 �´Ü³¸ 38,673 3 35,398 3

6200 
�³¸ 108,025 9 94,613 8

6300 µ¶]·³¸ 21,204 2 26,048 2

6450 9ö�¸¯33f 337 - 514 -

��Í�³¸2� 168,239 14 156,573 13

Í�Çy 17,439 1 3,822 1

Í�*ÁÂ!¸3(BC�(¾)5(�)5(�)5(#�)!�)��

7100 �y¹ÁÂ 408 - 60 -

7010 ���ÁÂ 13,504 1 10,382 1

7020 ���y4!3f 45,954 4 (14,344) (1)

7050 �@A«O (8,915) (1) (6,377) (1)

7070 �·¸64¹ÃÄ(À��5�}º�!2)34(�õ 134,886 11 106,368 9

185,837 15 96,089 8

7900 �»Çy 203,276 16 99,911 9

7950 ¯�V��³¸(BC�(#�)) 41,448 3 10,694 1

OöÇy 161,828 13 89,217 8

8300 ��1234�

8310 ²G¢¼034( Ì

8311 ùë½y�¾(]¿<8 5,822 1 777 -

8360 ��ÑÒG¢¼034( Ì

8361 �*ÍÎÚ^@A�-¤'(¥¤¦õ 71,183 6 (35,532) (3)

8300 Oö��1234(��Çõ) 77,005 7 (34,755) (3)

Oö1234Lõ $ 238,833 20 54,462 5
9750 mOÀ� ¡(³���Û��)(BC�(#&)) $ 2.10 1.16
9850 ÁÂÀ� ¡(³���Û��)(BC�(#&)) $ 2.09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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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

³�:�Û���

111�¦ 110�¦
Í�Æ8(9:;<�

�Oö�»Çy $ 203,276 99,911

�Ç© Ì�

  �Á4³3 Ì

ÈÉ!ÊÜ³¸ 64,328 69,666

9ö�¸¯33f 337 514

y¹³¸ 8,915 6,377

y¹ÁÂ (408) (57)

���·¸64¹ÃÄ(À��5�}º�!2)y4(�õ (134,886) (106,368)

Ë¢!�Ì²8*5��!á�3f 386 324

���²8*5��!á�ÍÄ³¸8 880 -

$:Î)*¯33f 6,003 3,360

����Á4³3 Ì2� (54,445) (26,184)

��lÍ�Æ8��()*Ï+,788�

���lÍ�Æ8��()*(Ç78�

����±Á�í 57,851 (86,429)

����ÅÆ (70,278) (130,853)

������;8)* (71,419) (15,132)

������Í�)* (667) (588)

�����lÍ�Æ8��()*(Ç782� (84,513) (233,002)

���lÍ�Æ8��(+,(Ç78�

����±��í (111,038) 66,154

������;8+, 9,380 20,513

����lÍ�Æ8��(+,(Ç782� (101,658) 86,667

�����lÍ�Æ8��()*!+,(Ç782� (186,171) (146,335)

Ç© Ì2� (240,616) (172,519)

��ÍÎ*Q(9:;3 (37,340) (72,608)

��Á�(y¹ 408 57

¸�(y¹ (8,630) (6,642)

��(¸�)°Ð(V�� (2,187) 3,862

���Í�Æ8(Ç9:;3 (47,749) (75,331)

º)Æ8(9:;<�

�ÊÜ�«O¿<(:Î)*¯Ñ - 4,852

�·¸64¹(>º)��¯)°Ð�í 59,894 -

�·¸64¹(>º)��]Ò9:�y - 124,980

���²8*5��!á� (85,496) (74,242)

�Å3�[:¯Ñ 1,546 782

���:Î)*wÓ - (1,000)

���$;8)*wÓ (105) -

��ºº)Æ8(Ç9:(;3);Â (24,161) 55,372

Ô)Æ8(9:;<�

�ö�íwÓ 472,740 449,230

�ö�í¯Ñ (378,100) (423,870)

ÕÐ�ö�í (64,000) (64,000)

��O:ÕÐ (114) (283)

�]Ò9:�y (53,900) (42,350)

��Ô)Æ8(Ç9:;3 (23,374) (81,273)

Oö9:!èf9:¯Ñ8 (95,284) (101,232)

öÖ9:!èf9:¡õ 227,012 328,244

ö×9:!èf9:¡õ $ 131,728 22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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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112,489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5,821,478 
 加：本期稅後淨利 161,828,010 
 加：迴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70,272,06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6,764,949) 
可供分配盈餘 224,269,097 
本期分配項目

 減：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1.5 元) (115,50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8,769,097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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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修

訂
。

第
十

條

選
舉

開
始

前
，

應
由

主
席

指
定

具
有

股
東

身
分

之
監

票
員

、
計

票
員

各
若

干
人

，
執

行
各

項
有

關
職

務
。

投
票

箱
由

有
召

集
權

人
製

備

之
，

於
投

票
前

由
監

票
員

當
眾

開
驗

。

第
十

條

選
舉

開
始

前
，

應
由

主
席

指
定

具
有

股
東

身
分

之
監

票
員

、
計

票
員

各
若

干
人

，
執

行
各

項
有

關
職

務
。

投
票

箱
由

董
事

會
製

備
之

，
於

投
票

前
由

監
票

員
當

眾
開

驗
。

同
第

八
條

修
正

理

由
。

本
條

刪
除

。
第

十
一

條

被
選

舉
人

如
為

股
東

身
分

者
，

選
舉

人
須

在
選

舉
票

被
選

舉
人

欄
填

明
被

選
舉

人
戶

名
及

股
東

戶
號

；
如

非
股

東
身

分
者

，
應

填
明

被
選

舉
人

姓
名

及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

惟
政

府
或

法
人

股
東

為
被

選
舉

人
時

，
選

舉
票

之
被

選
舉

人
戶

名
欄

應
填

列
該

政
府

或
法

人
名

稱
，

亦
得

填
列

該
政

府
或

法
人

名
稱

及
其

代
表

人
姓

名
；

代
表

人
有

數
人

時
，

應
分

別
加

填
代

表
人

姓
名

。

配
合

股
東

應
就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董
事

，
故

以
股

東

戶
號

或
身

分
證

字

號
為

辨
明

候
選

人

身
分

之
方

式
已

無

必
要

，
爰

刪
除

本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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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
十
一
條

選
舉
票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無
效
：

一
、
不
用
有
召
集
權
人
製
備
之
選
票
者
。

二
、
以
空
白
之
選
票
投
入
投
票
箱
者
。

三
、
字
跡
模
糊
無
法
辨
認
或
經
塗
改
者
。

四
、
所
填
被
選
舉
人
與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經
核
對
不
符
者
。

五
、
除
填
被
選
舉
人
之
姓
名
（
名
稱
）
外
，
夾
寫
其
他
文
字
者
。

六
、
同
一
選
票
填
列
被
選
舉
人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者
。

第
十
二
條

選
舉
票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無
效
：

一
、
不
用
董
事
會
製
備
之
選
票
者
。

二
、
以
空
白
之
選
票
投
入
投
票
箱
者
。

三
、
字
跡
模
糊
無
法
辨
認
或
經
塗
改
者
。

四
、
所
填
被
選
舉
人
如
為
股
東
身
分
者
，
其
戶
名
、
股
東
戶
號
與
股
東

名
簿
不
符
者
；
所
填
被
選
舉
人
如
非
股
東
身
分
者
，
其
姓
名
、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經
核
對
不
符
者
。

五
、

除
填

被
選

舉
人

之
戶

名
 (
姓

名
)或

股
東

戶
號

 (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外
，
夾
寫
其
他
文
字
者
。

六
、

所
填

被
選

舉
人

之
姓

名
與

其
他

股
東

相
同

而
未

填
股

東
戶

號
或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編
號
可
資
識
別
者
。

七
、
同
一
選
票
填
列
被
選
舉
人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者
。

同
第
八
條
及
第
十

一
條
修
正
理
由
。

第
十
二
條

投
票
完
畢
後
當
場
開
票
，
開
票
結
果
應
由
主
席
或
其
指
定
人
員
當
場

宣
布
當
選
名
單
並
公
布
當
選
權
數
。

第
十
三
條

投
票
完
畢
後
當
場
開
票
，
開
票
結
果
應
由
主
席
當
場
宣
布
當
選
名
單

並
公
布
當
選
權
數
。

配
合
實
際
運
作
需

求
及
調
整
條
號

第
十
三
條
（
略
）

第
十
四
條
（
略
）

調
整
條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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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六

】

第
十
屆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類
別

候
選
人
姓
名

持
有
股

數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董
事

銘
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謝
錦
興

29
,4

87
,0

00
 

新
加
坡

南
洋

大

學
商
學

院


新
加

坡
百
工
電
器
公
司
高
級
採
購
副
理


M

in
isc

rib
e 

Co
., 

Lt
d.
資
材

部
高
級
經
理


Le

ic
a 

In
str

um
en

t P
te

. L
td

.資
材
部
高
級
經

理


W

es
te

rn
 D

ig
ita

l (
S)

Pt
e.

 L
td

.資
材

部
高

級

協
理


Co

rn
er

 C
o.

 L
td

.遠
東
區
副
總

裁


M

ax
to

r P
er

ip
he

ra
ls 

(S
) P

te
. L

td
.資

材
與
生

產
企
劃
副
總
裁


銘
異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執
行
長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
董

事
長


M

in
 A

ik
 T

ec
hn

ol
og

y 
U

SA
 In

c.
董
事


M

in
 A

ik
 I

nt
er

na
tio

na
l 

D
ev

el
op

m
en

t 
Pt

e.
 

Lt
d.
董
事


M

in
 A

ik
 T

ec
hn

ol
og

y 
(M

) S
dn

. B
hd

.董
事


君
洋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
董
事
長


綠
發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
董
事
長


銘
裕
科
技

(蘇
州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M

AT
C 

Te
ch

no
lo

gy
 M

al
ay

sia
 S

dn
. B

hd
.董

事


M

A
P 

Te
ch

no
lo

gy
 H

ol
di

ng
s P

te
. L

td
.董

事


M

A
P 

Pl
as

tic
s P

te
. L

td
.(S

in
ga

po
re

)董
事


M

&
J T

ec
hn

ol
og

ie
s C

o.
, L

td
.董

事


精
曜

(上
海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精
曜

(蘇
州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董
事

銘
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楊
宏
仁

29
,4

87
,0

00
 

輔
仁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所


斯
其

大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銘
異
科
技

(股
)公

司
營
運
長


M

in
 A

ik
 T

ec
hn

ol
og

y 
(M

) S
dn

. B
hd

.董
事


M

in
 A

ik
 T

ec
hn

ol
og

y 
(T

ha
ila

nd
) C

o.
, L

td
.

董
事


M

U
-T

ec
hn

ol
og

y 
Pt

e.
 L

td
.董

事


M

U
 T

ec
hn

ol
og

y 
Sd

n.
 B

hd
.董

事


綠
發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銘
裕
科
技

(蘇
州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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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候
選
人
姓
名

持
有
股

數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董
事

銘
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蔡
震
山

29
,4

87
,0

00
 

國
防
大

學
理

工

學
院
造

船
系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銘
異
科
技

(股
)公

司
開
發
一
部
協
理


銘
裕
科
技

(蘇
州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董
事

銘
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孫
德
文

29
,4

87
,0

00
 

臺
灣
大

學
會

計

系


資
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稅
務
部
資
深
專
員


富
元

精
密

(股
)公

司
會
計
部
經
理


銘
異
科
技

(股
)公

司
財
務
管
理
處
深
資
協
理


綠
發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君
洋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銘
研

(蘇
州

)自
動
化
設
備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華
新
儀
錶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董
事

馬
來
西
亞
商

Be
ac

on
 

In
ve

stm
en

ts
 L

im
ite

d
代

表
人
：
金
柏
西

24
,7

18
,7

63
 

美
國
紐

約
大
學

企
管
碩

士


利
華
資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副
總
裁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董
事

馬
來
西
亞
商

Be
ac

on
 

In
ve

stm
en

ts
 L

im
ite

d
代

表
人
：
郭
耀
文

24
,7

18
,7

63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企
管

碩
士


利
華
資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副

總
裁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鉅
陞
國
際
開
發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董
事

馬
來
西
亞
商

Be
ac

on
 

In
ve

stm
en

ts
 L

im
ite

d
代

表
人
：
施
大
邵

24
,7

18
,7

63
 

美
國
長

島
大
學

經
濟
碩

士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利
華
資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總
經
理


永
裕

顧
問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中
華

開
發
信
託

(股
)公

司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開
發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傳
山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中
加
投

資
發

展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無

董
事

馬
來
西
亞
商

Be
ac

on
 

In
ve

stm
en

ts
 L

im
ite

d
代

表
人
：
錢
逸
森

24
,7

18
,7

63
 

美
國
印

弟
安
那

大
學
商

管
碩
士


世
紀
民

生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光
興
國

際
(股

)公
司
董
事


景
傳
光

電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鼎
康
證

券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安
泰
證

券
投

資
顧
問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花
旗
銀

行
台

北
分
行

協
理


騰
富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台
灣
人
工
智
慧
農
業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聯
新
晨
能
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昶
陽
能
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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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候
選
人
姓
名

持
有
股
數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獨
立

董
事

鍾
凱
勳

0 
台
北

大
學
法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安

成
法

律
事

務
所
合

夥
律
師


東

吳
大

學
法

商
學
院

講
師


台

灣
國

際
專

利
法
律

事
務
所
律
師


經

濟
部
貿
易

調
查
委
員

會
法
務
室
人
員


植

根
法
律
事

務
所
律
師


安
成
法
律
事
務
所
資
深
顧
問
律
師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董
事

孫
初
偉

0 
淡
江

大
學
會
計

學
系

學
士


淡

江
大
學
會

計
學
系
專

任
助
教


廣
信

益
群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查
帳

人
員


勤
業

眾
信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
計

部
門
副
領
組


天
良

生
物
科
技

企
業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泰
山

企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三
地

開
發
地
產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百
騏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負
責
人


臺

北
市

會
計

師
公

會
公

益
公

關
委

員
會

委

員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創
為
精
密
材
料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董
事

魏
郡
芝

0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會
計

財
稅
研
究

所
碩

士


資

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

計
服
務
部
領
組


得
力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獨
立

董
事

陳
仲
羲

0 
美
國

南
加
州
大

學
材

料
科
學
博

士


美

商
益
芯
科

技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鈺

創
科
技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暨
發
言
人


漢

威
光
電

(股
)公

司
共
同

創
辦

人
及
總
經
理


美

國
洛
克
威

爾
公
司
科

學
中
心
研
究
員


益
芯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執
行
長


圓
璟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中
顥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銘
鈺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華
上
生
醫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董
事

龔
天
行

0 
紐
約

大
學
經
濟

/企
管
碩
士


富

邦
產
物
保

險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富

邦
金

融
控

股
(股

)公
司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暨

財
務

長
、
總
經

理


華
登

國
際
投
資

集
團
執

行
副
總

裁


花
旗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副
總
裁


美
國

國
際
集
團

投
資

公
司

(A
IG

)投
資
總
監


美
國

歐
文
信
託

銀
行

助
理
副
總

裁


富
邦
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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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擬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內容 

職 稱 姓 名 競 業 情 形

法人董事
銘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轉投資公司：

Synergy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Good Master Holding Co., Ltd. 
銘裕科技(蘇州)有限公司

君洋科技(股)公司

銘研(蘇州)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Min Aik Technology USA Inc. 
Min Aik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te. Ltd. 
Min Aik Technology (M) Sdn. Bhd. 
MATC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 
Min Aik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Pte. Ltd. 
M&J Technologies Co., Ltd. 

法人董事

代表人
謝錦興

銘異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執行長

銘裕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董事

君洋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Min Aik Technology USA Inc.董事

Min Aik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te. Ltd.董事

Min Aik Technology (M) Sdn. Bhd.董事

MATC Technology Malaysia Sdn. Bhd.董事

MAP Technology Holdings Pte. Ltd.董事

M&J Technologies Co., Ltd.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楊宏仁

銘異科技(股)公司營運長

Min Aik Technology (M) Sdn. Bhd.董事

Min Aik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董事

MU Technology Sdn. Bhd.董事

銘裕科技(蘇州)有限公司監察人

法人董事

代表人
蔡震山

銘異科技(股)公司開發一部協理

銘裕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孫德文

銘異科技(股)公司財務管理處資深協理

君洋科技(股)公司董事代表人

銘研(蘇州)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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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 

民國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股東會通過第三版 

第 一 條、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

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 二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

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

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

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 四 條、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第 五 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六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為審查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

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

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人選。 

第 七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第 八 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九 條、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及董事會決議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

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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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

籤。 

第 十 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

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一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

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

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

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

姓名。 

第十二條、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

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外，夾寫其

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

資識別者。 

七、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十三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當選名單並公布當選權數。 

第十四條、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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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定名為銘鈺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稱為 Min Aik Precision Industrial Co., Ltd.。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2. C805010 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

3. 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4. 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5. CA02020 鋁銅製品製造業

6. CA04010 表面處理業

7. 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8.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9.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10.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1.CN01010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12.F401030 製造輸出業

13.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轉投資其他有限責任公司，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之

限制。

第 二 條 之 二 ：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設立分公司於國內外

各地。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億元，分為壹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

元整，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刪除。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並經依法簽證後發行

之。

本公司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他有價

證券亦同。

第 八 條 ：股票之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九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並簽

名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悉依『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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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

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之ㄧ：本公司股票掛牌上市（櫃）後，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會表決權行使管道之

一。

第 十 二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依公司法

第 183 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之ㄧ：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

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 三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有關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ㄧ。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選任方式及其他應行遵

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第十三條之二：本公司依據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執行公司法、證券交易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 十 四 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四條之一：董事會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

第 十 五 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 O 八條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

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另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第 十 六 條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

價值暨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得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董事因執行職務而可能引發之潛在

的法律責任。

第五章 經理人

第 十 七 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 十 八 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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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九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

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 二 十 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應納之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

虧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

總額時不在此限)，必要時依法另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除派付股

息外，如尚有盈餘，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訂股東股利分配議案

後，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為追求股東長期利益、穩定經營績效目標，本公司採平衡股利政策，惟現金

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三十。

第二十條之一：刪除。

第七章 附 則

第 廿 一 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 廿 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九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次修訂於九十二年五月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九十二年七月二日。

第四次修訂於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九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一ＯＯ年六月七日。

第十次修訂於一Ｏ一年二月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一Ｏ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一Ｏ三年四月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一Ｏ四年五月二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一Ｏ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一Ｏ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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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股東會議事規則 

民國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股東會通過第三版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會通知及公告悉依公司法、證交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 六 條：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

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

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七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

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及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

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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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

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

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

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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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

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

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

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

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

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

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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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董事持股情形 

一、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暨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

職 稱 應持有股數 目前持有股數

全體董事 6,160,000 54,205,763 

註：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77,000,000 股。

二、董事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姓   名 目前持有股數 

董 事 長 
銘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錦興
29,487,000

董  事 
銘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龍根

董  事 
Beacon Investments Limited 

代表人：金柏西
24,718,763

董  事 
Beacon Investments Limited 

代表人：郭耀文

獨立董事 陳 仲 羲 0 

獨立董事 孫 初 偉 0 

獨立董事 鍾 凱 勳 0 

註：停止過戶日：112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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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議 事 手 冊

時間：民國 1 1 2 年 6 月 2 1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 點整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200號(福容大飯店)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股票代號：4545

 　　　




